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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

国内外目前对于家校合作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

国外以美国专家 Epstein 为代表，认为家校合作就是通过

家庭与学校的相互合作来共同助力学生的教育 [1]；国内

以马忠虎为代表，认为家校合作就是指对学生最具影响

的两个社会机构——家庭和学校形成合力对学生进行教

育 [2]，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可以看出，家庭和学校是

家校合作不可或缺的两大主体。

家校合作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

趋势，在教育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不少研究

表明，家校合作有利于学生多方面的发展，促进我国教

育目标的实现。从学生智育的角度出发，社会学家科尔

曼指出，良好的家校合作有利于直接或间接促进学生的

学业发展 [3]。从学生德育的角度出发，家庭和学校在德

育领域进行通力合作，可以对学生产生正向且长远的影

响，共同推进德育工作的顺利进展 [4]。从青少年社会化

的角度出发，家校合作能形成强大的教育合力，确保青

少年顺利实现社会化 [5]。

马忠虎指出，学校在家校合作中起主导作用 [6]。而

教师作为学校的核心主体，其对家校合作的推动作用不

可小觑。基于家校合作对促进中小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

性、教师在家校合作中发挥的主导作用、科任教师是教

师团队的主力军，科任教师也应和班主任一样，与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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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起良好的合作，促进学生全面健康的发展。笔者经

过初步调研，与几所小学的科任教师进行沟通交流，发

现目前小学阶段还是以班主任直接与家长沟通交流为主，

部分小学科任教师与家长就学生的品德、学习、生活等

方面也有一定程度上的合作，但是较为零星、随机、自

发；还有部分小学科任教师希望能与家长合作，共同育

人。基于此现实问题，我们有必要基于学校和教师的视

角梳理我国家校合作的相关政策，通过深入分析去发现

此领域更深层次的问题，为建立起一种和谐长效的家校

合作机制，促进家长和教师共同为学生全面发展出力提

供一点新的思路。

二、我国家校合作政策的特点

1. 逐步构建“家校社”三者协同育人机制

1994 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

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学校要主动建立与家长、社会的

合作，强调学校的主动性；2015 年《教育部关于加强家

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充分发挥学校的重要作

用，肯定了学校的重要作用；2017 年《中小学德育工作

指南》指出要发挥学校的主导作用，形成学校、家庭、

社会合力育人的机制。在国家构建机制的过程中，不断

地肯定学校的主体地位，强化学校在“家校社”合作中

的主导作用，明确指出学校应该主动和家庭及社会建立

有效的联系，推动三方履行各自职责来共同促进中小学

生的健康发展。教师是学校的重要主体，政策中不断地

强化学校的主导作用，实则也是肯定教师在这个过程中

的核心地位，教师应该充分发挥其作用，主动与家长和

社会沟通合作。

2. 家校合作形式更加丰富多样

教育部于 1952 年发布《小学暂行规程（草案）》，其

学校与教师责任视角下我国家校合作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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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就明确指出了家长委员会这一种家校合作形式。之后

发布的十几个文件中，还出现了家长会、家庭访问、家

长学校、家长接待日、开展家庭教育咨询、家长培训讲

座和咨询服务、经验交流会、社会实践活动等家校合作

形式。可以看出，我国家校合作的形式逐渐多样化，并

且不断强化学校和教师在家庭教育指导方面的责任，不

断细化家长委员会和家长学校的具体要求。家长委员会

要被中小学纳入学校日常管理，家长学校要被中小学纳

入学校工作的总体部署。在以家长学校为依托的家庭教

育指导服务的具体要求中，明确指出要加强指导队伍的

建设，加强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启动相关立法研究与机

制实践试点等，逐步推动家校合作规范化、法制化。

3. 家校合作内容涉及更多领域

从 1955 年的《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初稿）》开

始，一直到 2020 年 12 月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

行）》，65 年间，我国政策中涉及到的家校合作内容包括

智育、学生评价、德育、安全保护、预防犯罪、劳动教

育、课后服务、预防欺凌、食品安全与健康管理、教育

惩戒领域等。我国家校合作的内容逐步丰富，从一开始

学校的实际教学需要，到后来关注到学生各方面的成长

发展。在“全面发展”和“立德树人”的方针指导下，

国家更加重视家校合作对于学生成长的重要性，并将其

纳入教师的培训和考核，可以看出国家对教师在家校合

作方面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想促成学生的全面

发展，需要有更多的教师投入其中，奉献出自己的一份

力量，提升家校合作的有效性。

4. 班主任家校合作的规定相对明确

从教师的主体出发，我国有专门针对班主任而制定

的家校合作政策，都对班主任的家校合作责任、能力、

内容和形式等做了明确的规定。1963 年的《全日制小学

暂行工作条例（草案）》规定“班主任应该进行家长工

作”，《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规定“班主任

应该把学生的操行评语通知家长与学生”。2006 年的《教

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的意见》指出

“中小学班主任是沟通家长和社区的桥梁”，“班主任应

该成为沟通学校、家庭、社会的纽带，引导家长和社区

配合学校共同做好学生的教育工作”。2009 年的《中小学

班主任工作规定》规定了选聘班主任的条件包括“善于

与学生家长沟通”，同时“班主任应主动与学生家长、学

生所在社区联系，努力形成教育合力”。2017 年的《中小

学德育工作指南》规定“班主任要通过多种形式加强与

学生家长的沟通联系”。

三、优化相关政策，促进家校合作有效实施

1. 推进规范性、制度化建设，促进合作落实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陆续制定了许多家校合作的

相关政策，这些规定多散布于教育部等部门发布的政策

性文件、国家教育法律法规中 [7]。可以看出，虽然关于

家校合作的政策法规数量挺多，但是较为分散，绝大多

数都只是在出现在某些文件里的某一小部分，专门性的

相关文件仍然太少，家校合作工作的开展缺乏国家的规

范设计与长远规划。而且，纵观所有的家校合作政策，

内容覆盖面很广，也呈现不断强化和深入的趋势，但是

很多规定都相对的宽泛，还不够细，这对于学校和教师

相关工作的开展有一定的困难。除了优化国家的总体政

策，设置更为专门性的文件之外，各地方政府可以根据

当地的实际发展情况制定可实施的家校合作细则。同时，

各学校应该在遵循国家大方向的背景下，结合学校特色

与具体存在的问题，设置合理的家校合作措施，在构建

家校合作机制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

2. 建立责任共同体，扩大作用领域

在我国家校合作政策的推动下，各地的家校合作工

作都有一定的进展，也在不断地改善和推进。已经有更

多的教师认识到了家校合作的重要性，也有意识地投入

到此工作中，主动与家长建立联系。但总体上来说，仍

有部分教师游离于家校合作之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责

任。从政策上来看，学校和教师的主体性虽然很明显地

体现，但是在教师这一主体，更多地还是明确强调班主

任的责任，这使得科任教师的责任主体地位较为模糊，

不利于家校合作工作的全面开展。而且，我国家校合作

的内容以及设计学生成长的方方面面，仅靠班主任自身

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国家应该主张建立班主任、科任

教师和家长的责任共同体，肯定科任教师的地位和作用，

在科任教师的家校行为上做更多的规范，充分发挥科任

教师与班主任合作来促进家校共育的力量，共同助力学

生健康成长。

四、展望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展望。第一，在“全面发

展”“以人为本”“立德树人”和“全员育人”理念的指

导下，家校合作会长期处于我国现代化教育领域治理体

系中的战略地位，在我国教育体系中的意义与价值会不

断提升。第二，将家校合作融入到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中，加强相关理论研究和工作队伍的建设，并建立相

应的督导和评估机制，建设一个更加科学合理的有中国

特色的家校合作制度。第三，学校和教师在家庭教育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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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方面的工作会更加细化，班主任和科任教师需要通过

合作来完成各家庭的具体教育指导，这对教师的家校合

作胜任力要求会更高。第四，家庭教育指导师会成为新

兴职业，通过相关的培训及各类考核后持证上岗，对家

长提供多方位的个性化的服务，指导家长正确地教育儿

童。以学校教育工作者为核心的和以社会人员为核心的

两类家庭教育指导队伍会互为补充，共同助力育人活动。

第五，在时代创新发展的背景下，将国外的“家校社”

模式与我国实际相结合，建立更加完备的育人机制。社

会作为育人的大环境，一定会在我国家校合作事业中发

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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